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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全区 2024 年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体育工作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实施，落实国家教育考试改革的要求，根据《江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

见》（赣府厅发〔2017〕2 号）、《关于认真做好 2024 年初中毕

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赣教体艺字〔2024〕11 号）和

《关于认真做好202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九

教考字〔2024〕8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就做好我区 2024 年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

柴桑区教体局成立“柴桑区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工作领导小组”和“柴桑区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身体

素质测试工作小组”。

（一）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勇

副组长：张妍 汤志宏 刘娟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张妍同志兼任。

（二）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身体素质测试工作小

组

执行组长：张 妍

监察组长：汤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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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由教体局相关股室干部若干人组成

体育考试测试小组负责对全区初中学校毕业生身体素质进行

测试。

二、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相关规定

（一）考试对象

凡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职的应届、往届

初中毕业生，均须参加我区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二）考试时间

2024 年 5 月上旬，具体时间见区教体局补充通知。

（三）考试项目

男、女生各进行 3 个项目的考试，设必考项目和选考项目。

1.必考项目：男生为 1000 米跑，女生为 800 米跑。

2.选考项目：参照市文件，男、女生均选考 50 米跑，男生在

一分钟跳绳和立定跳远中自选一项，女生在一分钟跳绳和一分钟

仰卧起坐中自选一项。

（四）考试分值

体育考试以 60 分计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其中：必考项

目一项 25 分，选考项目两项共 35 分（每项各 17.5 分）。

各单项成绩测试时以 0 分为起点，不设非零最低分。

（五）评分标准

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2、3

（六）免考与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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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原国家教委在《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特对我区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中的免考、缓考相

关事项规定如下：

1.因肢残、伤病免修体育课且不能参加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

考试的考生，均应办理免考手续。

2.因肢残丧失全部运动能力，获准免修及免考的考生，初中

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按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总

分的 100%计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因伤、病长期免修体育课，但未丧失运动能力而申请免考

的考生，应有二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病历证明，获准免

考的考生，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按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

学体育考试总分的 60%计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因伤、病或意外事故等原因暂时不能参加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的考生，可申请缓考，补考仅限一次，如因伤、因病仍

不能参加补考的考生，须在考前办理免考手续,考生入场后不得缓

考（考生因考场受伤除外）；因考场受伤办理缓考的考生，已考

项目按现场实测计分，对未考项目，考生可申请缓考（或免考），

并经现场体育老师和医生确认，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后，办理缓考

（或按免考计分）。参加缓考的考生，由体育考试领导小组规定

时间，集中组织补考，缓考过程中受伤的学生，已考项目按现场

实测计分，未考项目考生申请免考经现场体育老师和医生确认，

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后，按免考项的 60%计入总分。

5.申请免考、缓考须提供的证明材料：因肢残申请免考的考

生，须提供残疾证（残疾类别为肢残）；因伤、病长期免修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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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而申请免考、缓考的考生，须提供二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上医

院的病历等证明材料。

6.申请免考、缓考的程序是：由考生提出书面申请，填写《九

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学校统一汇

总分类填写《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检情况表》，注

明免考、缓考原因报区教育考试中心。

三、考点设置

柴桑区202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考点设在九江市柴桑

区第三中学。

四、工作要求

1.各校要始终把学生健康放在第一位，实行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安全工作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

工作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安全防范准

备。

2.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开始前，学校必须组织学生进行

体检，特别是对学生心肺功能的检查。凡患有疾病，不适合参加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要坚决实行免考。

3.每位参加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学生，学校必须与家

长对学生的健康状况进行确认。要教育学生和告知家长，应实事

求是，不隐瞒学生疾病情况，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4.各校要加强对考生、考务人员的安全教育和体育设施的安

全检查与管理，坚决杜绝因管理不到位而发生的安全事故。

5.考场设立医疗救护点，配备专业急救人员、专用救护车辆

及急救设备，全力保证学生在考试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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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

1.各校在中考成绩公布后应对学生考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查找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改进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办法和途径。

2.随着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改革工作的深化以及体育课

程教育教学工作的改善，在学生普遍体质健康和运动技能水平不

断提高的基础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将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对考试

科目的评分标准予以调整，柴桑区教体局将遵照有关文件精神随

之调整。

附件：

1. 九江市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规则

2. 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男生、女生必考项目评分

表

3.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男生、女生选考项目评分

表

4.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检情况表（体检合格汇

总表）

5.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检情况表（体检不合格、

未体检、申请免考汇总表）

6.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个人

单表）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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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柴桑区教体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6 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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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九江市 2024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规则

一、1000 米跑和 800 米跑

（一）场地设置及器材规格

场地设置在封闭的、有 6 条及以上环形跑道的 400 米田径场

上，考试所需的标志线清晰，起点线和终点线必须设置明显的标

志物。

（二）测试方法

引导员以组为单位将考生带至考试场地进行身份确认(手持

教育考试卡照片与本人相貌比对)、检录。引导员将考生按小组带

至起点，每组考生人数不超过 20 人，考生按要求穿有计时芯片的

号码衣，测试员逐一核对考生号码，确认准确无误后进入考试程

序。

采用站立式起跑，弧形起跑线出发，起跑后不分跑道；遵循

右侧超越的田径规则。在考试过程中考生无犯规现象，记录成绩

有效。每个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考生应在 7 分钟之内跑完全程，时间按分、秒记录，不足 1

秒不计入成绩。7 分钟内未跑完全程者，引导员将考生带离跑道，

该生该项成绩标记“超时”，成绩为 0 分。考试犯规时，当次成绩

无效。

（三）犯规行为

发令前，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及或越过起跑线；

跑进中踏进跑道左侧跑道线；

跑进中推、拉、阻挡他人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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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进中由他人领跑，或借助他人的力量跑进。

考试过程中，拿出号衣计时芯片的。

（四）注意事项

1.考生考试时穿胶底运动鞋，不得穿钉子鞋或皮鞋。

2. 跑程中不得踏进跑道左侧跑道线，不得推、拉、阻挡他人

跑进，不得由他人带跑。

二、50 米跑

（一）场地设置及器材规格

跑道若干条，要有足够的缓冲余地，地面为平坦的泥土地或

塑胶地面，考试所需的标志线清晰，并在相应道次上贴“号码贴”

进行标识。起点线和终点线应该设置明显的标志。系统应符合田

径竞赛规则要求。

（二）测试方法

引导员以组为单位将考生带至考试场地进行身份确认(手持

教育考试卡照片与本人相貌比对)、检录。考生站在起跑线后准备，

听设备提示声音起跑。采用站立式起跑。仪器发出提示音（各就

位…约 2-3 秒…枪声提示音），考生起跑。

到达终点后按照道次顺序确认成绩。

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考生在测试中因他人犯规影响或意

外摔倒，经主考同意后，只可在当日进行一次补试。仍然犯规者，

该项成绩计 0 分。

（三）犯规行为

考试过程中抢跑、串道。

（四）注意事项

考生考试时穿胶底运动鞋，不得穿钉子鞋或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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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分钟跳绳

（一）场地设置及器材规格

考试场地设在平整的地面上，采用智能仪器进行测试，考生

以组为单位在布置好的场地内测试，考试跳绳为专用跳绳，手柄

含有计时计数芯片，不允许考生使用自带跳绳，每组考生人数若

干人。

（二）测试方法

引导员以组为单位将考生带至考试场地进行身份确认(手持

教育考试卡照片与本人相貌比对)、检录。考生需使用考试现场专

用跳绳，引导员将考生按组带至跳绳场地，考生按要求站至带有

标识的指定区域，拿取相对应的跳绳设备，考生将跳绳长短调至

适宜长度，系好鞋带准备完毕后，测试员逐一核对考生号码，确

认准确无误后进入考试程序。

听从测试员“预备-开始”的提示音进行考试，从语音“开始”

即开始自动计数。考生在自己的测试区域双脚起跳，每跳一次且

摇绳一周为一次有效，考生应在标识的区域内跳绳，在最后 5 秒

会由测试员语音倒计时，1 分钟时间结束，仪器自动停止计数。

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如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鞋带脱落或被

他人影响，绳子缠绕等不可抗因素得到监考老师确认后可申请一

次补跳机会。

考试结束后，考生在电子显示屏幕上查看成绩。

考试犯规时，当次成绩无效。

（三）犯规行为

1. 一跳多摇、单脚跳及一跳一垫步均判为犯规；

2.跳出规定的区域，影响到他人；



10

（四）注意事项

测试过程中跳绳拌脚，除该次不计数外，应继续进行。

考试结束后，考生将跳绳轻放至指定位置。

考试跳绳现场已提供，考生不得自带跳绳进入考场。

四、立定跳远

（一）场地设置及器材规格

场地器材要求：考试设备要安排在平坦地面，专用立定跳远

测试仪。

（二）测试方法

引导员以组为单位将考生带至考试场地进行身份确认(手持

教育考试卡照片与本人相貌比对)、检录。考生站立在起跳线后准

备考试，两脚原地同时起跳，落地点必须在测试区域内，以身体

触地部位离起跳线最近点为考试成绩，不得有助跑、垫步跳等动

作。

连续测试两次，电子仪器自动择取最好一次成绩记录储存。

考生考试时犯规，当次成绩无效；两次考试均犯规无成绩者，

只可增加一次机会；仍然犯规者，该项成绩计 0 分。

（三）犯规行为

起跳时踩线、助跑、垫步或连跳。

测试完成后后退或从侧面出感应区，判定为犯规，所跳成绩

无效。

（四）注意事项

单次起跳落地后必须往前走出测试区域，不得往后退，否则

可能影响考试成绩。

五、1 分钟仰卧起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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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地设置及器材规格

场地设置在平整的地面上，考生在仪器设备上完成测试。

（二）测试方法

引导员以组为单位将考生带至考试场地进行身份确认(手持

教育考试卡照片与本人相貌比对)、检录。考生仰卧在测试仪器上，

双手五指交叉贴于头后，同时，两臂打开，手背及手臂均触垫；

双脚放稳、屈膝，大小腿呈直角，两腿可稍分开；起坐时，双肘

必须触及或超越两膝；仰卧时，两肩胛骨必须触垫。测试过程中

不能外人辅助。计取考生一分钟内完成的符合标准的动作次数。

每位考生只测试一次。

考生出现犯规行为，犯规时所做的仰卧起坐不计数，但考生

可以继续进行考试。

考试犯规时，当次成绩无效。

（三）犯规行为

起坐时，双肘未触及或未超越两膝；

仰卧时，肩胛骨未触垫；

考试过程中，臀部离垫。

（四）注意事项

1.如发现受试者借用肘部撑垫或臀部起落的力量起坐时，该

次不计数。

2.受试者双脚必须放于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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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男生、女生必考项目评分表
分值 男生：1000 米跑(分.秒) 女生：800 米跑(分.秒)

25 3'40" 3'25"

24.5 3'42" 3'29"

24 3'45" 3'32"

23.5 3'47" 3'36"

23 3'50" 3'39"

22.5 3'53" 3'42"

22 3'57" 3'46"

21.5 4'01" 3'50"

21 4'05" 3'55"

20.5 4'10" 4'01"

20 4'16" 4'07"

19.5 4'23" 4'13"

19 4'30" 4'20"

18.5 4'36" 4'26"

18 4'43" 4'32"

17.5 4'50" 4'38"

17 4'55" 4'45"

16.5 5'00" 4'47"

16 5'05" 4'49"

15.5 5'10" 4'52"

15 5'15" 4'55"

14.5 5'20" 4'57"

14 5'25" 4'59"

13.5 5'30" 5'02"

13 5'35" 5'05"

12.5 5'40" 5'07"

12 5'45" 5'09"

11.5 5'50" 5'12"

11 5'55" 5'15"

10.5 6'00" 5'18"

10 6'05" 5'20"

9 6'10" 5'23"

8 6'15" 5'25"

7 6'20" 5'27"

6 6'25" 5'29"

5 6'30" 5'32"

4 6'35" 5'35"

3 6'40" 5'37"

2 6'45" 5'39"

1 6'50" 5'42"

0 6'51"及以上 5'43"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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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男生、女生选考项目评分表

分值

男 生 女 生

50米跑

（秒）

立定跳远

（厘米）

1 分钟跳绳

（个）

50米

（秒）

仰卧起坐

（个）

1分钟跳绳

（个）

17.5 7.3 250 180 7.9 52 172

17 7.4 248 166 8.0 51 159

16 -- 244 153 -- 50 146

15.5 7.5 240 140 8.1 48 133

15 7.6 235 134 8.3 46 128

14.5 -- 230 129 8.5 44 122

14 7.7 225 123 8.7 42 117

13.5 8.0 218 114 9.0 38 107

13 8.4 212 104 9.4 34 98

12.5 8.7 205 95 9.7 32 89

12 9.0 198 85 10.0 28 78

11 9.4 192 75 10.4 24 68

10.5 9.7 185 64 10.7 22 58

10 9.8 183 62 10.8 21 56

9.5 -- 181 61 -- -- 55

9 9.9 180 60 10.9 20 54

8 10.0 178 57 11.0 19 52

7.5 -- 176 55 -- -- 50

7 10.1 175 53 11.1 18 48

6.5 10.2 173 50 11.2 17 46

6 -- 171 48 -- -- 44

5.5 10.3 170 46 11.3 16 42

5 10.4 168 43 11.4 15 39

4 -- 166 40 -- -- 36

3.5 10.5 165 37 11.5 14 33

3 10.6 163 34 11.6 13 31

2.5 -- 161 31 -- -- 28

2 10.7 160 28 11.7 12 25

1.5 10.8 158 26 11.8 11 23

1 10.9 156 24 11.9 10 21

0 11.0及以上 155 及以下 23 及以下
12.0 及

以上
9及以下 20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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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检情况表

（体检合格汇总表）

学校 报名序号 班级 姓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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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体检情况表

（ 体检不合格、未体检、申请免考汇总表）

学校 报名序号 班级 姓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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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

（个人单表）

学校： （盖章）

姓名 班级

照片

性别

准考

证号

申请免考

缓考原因
（须附二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病历等证明材料）

家长

签名

班主任

签 名

学校

意见

审核组意

见及签名

县区教

育局审

核意见

备注：

1.本表一式二份。批准后的申请表，一份进考生档案，一份存学校备查。

2.附二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病历等证明材料。


